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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十）本院顏委員寬恒，針對水庫集水區以水資源保護為目的，容許

開發為少數例外。行政院修法反而是以容許開發為目的，保育

為例外，違背國土敏感區劃設的宗旨，恐將導致國土大崩解，

為避免過度開發造成水庫集水區的環境破壞，相關單位應該更

全面的進行通盤檢討，以避免造成環境破壞，屆時得耗費更多

的人力物力投入治水工程，特向行政院提出質詢。 
 

說明： 

一、台灣地區共六十三座水庫，其集水區面積為二○五萬三九二○公頃，約占全台山坡地面積

七十八%，依現行規定全區都是特定水土保持區，並禁止開發行為，農委會認為「嚴重影響

民眾權益及國家經濟發展」，且涵蓋大面積無土砂災害區，不符水土保持立法意旨，因此

大幅鬆綁至今已逾九年未修正水土保持法。 

二、現行劃入山坡地範圍的土地若要變更，涉及國土保安及國土復育等重大問題，但規劃中之

草案增訂若因保育需要、自然形勢之變化或社會環境變遷等因素，中央或直轄市主管機關

認有變更必要且無礙水土保持者，應報請行政院核定公告之。草案將現行「水庫集水區」

應劃為特定水土保持區的規定，放寬為「水庫集水區內須特別保護者」應劃為特定水土保

持區。 

三、有鑑於近來因為豪雨造成淹水問題，治水工程效果再度成為各界關注焦點。為避免因過度

開發而導致環境破壞，造成耗費更多人力及物力從事修復工作，相關單位應該更全面的進

行通盤檢討。 

（七十一）本院顏委員寬恒，針對在高雄西子灣海水浴場進行水上救生

訓練的高雄市港都水上救生協會成員慘遭雷擊，造成一死三

傷，顯見救生訓練天候條件沒有受到重視，相關單位需要針

對相關法規重新進行通盤檢討，以避免類似情形再發生，特

向行政院提出質詢。 
 

說明： 

一、在高雄西子灣海水浴場進行水上救生訓練的高雄市港都水上救生協會成員於七月十四日慘

遭雷擊，造成一死三傷。高雄氣象站觀測到當日清晨六時四十五分開始打雷，七時廿三分

閃電加劇，雷電交加持續至十時才結束。而在上午八至九時短短一小時內，高雄市鳳山、

新興區大雨驟降逾七十毫米，瞬間大雨更助長雷電威力，正好是水上救生協會成員被雷擊

的時刻。 

二、當時天候狀況不佳，從事救生訓練的十三名教練及廿三名學員中，有七名教練在海上戒護


